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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某的悲剧虽令人同
情，但违法性质毫无疑义。
17.2 万余元的涉案费用，在
刑法上属“数额巨大”，将面
临 3 年至 10 年的有期徒刑。
但廖某如实交代了自己被指
控的犯罪事实，有着坦白情
节。这就意味着，廖某有可
能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同时，对廖某所采取的
强制措施是取保候审，也传
递给我们一个正面信息，检
察机关认为廖某的“社会危
险性”较小，采取了人性的、
值得赞许的措施。同时，廖
某是初犯并不是累犯，也不
是恶性暴力犯罪，并且如果
他被处以实刑，他患重病的
妻子将无人照顾，孩子也将

陷于失学、受饿状态。因
而，如果廖某真只被判处三
年有期徒刑的话，还有望符
合适用缓刑的条件：“被判
处三年以下（包括本数）有
期徒刑且犯罪情节较轻、有
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
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
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正如检察官所建议的，
希望在量刑时能考虑到他如
实供述和当庭认罪态度。法
不外乎情理，相信每一个知
晓此事的人都充满感动与同
情，希望法院能怀着悲悯情
怀，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使之承受
最合情理的量刑。

□特锐（法官）

■ 议事堂

“诈骗救妻”的悲剧如何才能避免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钱能买命”的现象，
那么在尿毒症病人身上绝对
是得到了体现。这个病多由
肾功能衰竭引起，大多无法
治愈，但如果能定期进行透
析治疗，并且不出什么意外
情况，病人可以生存几十年。

但这个治疗的价格相
当高昂。特别是我们国家
大量使用血液透析方法，年
花费多在 8 万元以上。如
果没有医保，尿毒症对于普
通家庭绝对是残酷的打击，
完全依靠自费，能够负担的
家庭估计寥寥无几。

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该
反思的是我们的医疗保障
制度。从社会公平上讲，医

疗保障应该“嫌富爱贫”，
富裕家庭支付能力强，保障
可以相对弱一些，贫穷家庭
支付能力差，保障相对应该
强一些。可我们的医疗保
障制度似乎恰恰相反，越是
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越难
以得到保障。比如廖某的
妻子没有工作没有北京户
口，就没办法缴纳医保。

除了医保制度的完善，
对这些特殊大病，国家在救
济上也应继续发力。香港
对于自身无力支付透析费
用的病人的做法是，每周提
供 两 次 做 腹 膜 透 析 的 机
会。这样的办法应该值得
我们学习。

□郑山海（医生）

尿毒症已经被纳入医
保，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河北
老家的“新农合”，还是北京
的医保，都应该能给予救济，
可是为什么廖某只能自费就
医，最终走上违法的道路？

廖某是北京人，可是自
己 的 爱 人 却 不 能 随 之 入
户。北京关于夫妻之间投
靠入户的规定是，结婚满十
年、申请人年满 45 周岁。
因为不符合规定，廖某的妻
子只能被挡在北京之外，而
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享受
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为什么不去河北老家
参加“新农合”呢？据说他
们曾经想申请，但“后来觉
得 太 麻 烦 ，就 没 再 申 请

过”。即便能通过申请，可
能还要河北当地医院开转
院证明，当地医院治疗不了
才能到北京治疗。而尿毒
症的透析，并非很难的手
术，更大的可能是只有在当
地治疗才容易报销。但她
这样的身体，家里还有上学
的孩子要照顾，又如何承受
两地奔波的劳累？

两地都有制度，可是廖
某 一 家 硬 是 被 挡 在 了 门
外。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
多少？希望这个悲情故事，
可以让各项制度设计者有
所触动，不能再眼看着户籍
藩篱、医保转移壁垒，把人
逼入绝境。

□敬一山（媒体人）

还有多少人被制度挡在门外

据报道，5年前北京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半年之后，廖某花光了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
去，廖某用私刻的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廖某
称愿意卖房退赔。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相关报道见A38版

能否以“缓刑”兼顾法律情理 要让“穷人”得到更多救济

我对此事的看法：廖某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法院量刑可从最轻一等；医院
管理有疏漏，对欠费尤其是长达400余次没有及时察觉，也存过失，可以考虑
减或免此前的费用。既维护法律，也分清责任，更体现人道。

——不弃我者（市民）

他不帅她不美，却一见钟情；他没钱她失业，却相濡以沫；她患上严重尿毒
症，他5年来倾家荡产为她透析治病，不离不弃；她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医保，
他豁出去刻了假章，用假收费单让医院为她透析4年，骗取医疗费17万……后
来他被抓受审，他说做这一切只为让她能不先死。

——李大明白白（媒体人）


